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OWTH ENTERPRISE MARKET (“GEM”) OF 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THE “STOCK EXCHANGE”)

GEM has been positioned as a market designed to accommodate companies to which a higher 
investment risk may be attached than other companies listed on the Stock Exchange. Prospective 
investors should be aware of the potential risks of investing in such companies and should make the 
decision to invest only after due and careful consideration. The greater risk profile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of GEM mean that it is a market more suited to professional and other sophisticated 
investors.

Given the emerging nature of companies listed on GEM, there is a risk that securities traded on GEM 
may be more susceptible to high market volatility than securities traded on the Main Board of the 
Stock Exchange and no assurance is given that there will be a liquid market in the securities traded on 
GEM.

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 and the Stock Exchange take no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ntents of this report, make no representation as to its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and expressly disclaim 

any liability whatsoever for any loss howsoever arising from or in reliance upon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contents of this report.

This report, for which the directors (the “Directors”) of Focus Media Network Limited (the “Company”) 

collectively and individually accept full responsibility, includes particulars given in compliance with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Listing of Securities on the Growth Enterprise Market of the Stock Exchange (the “GEM 

Listing Rules”) for the purpose of giving information with regard to the Company. The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having made all reasonable enquiries, confirm that to the best of their knowledge and belief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report is accurate and complete in all material respects and not misleading 

or deceptive, and there are no other matters the omission of which would make any statement herein or 

this report misleading.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有意
投資者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
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的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之證券承
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

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

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Focus 

Media Network Limited（「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所載的內容共同及個

別承擔全部責任。本公司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報告所載

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沒有誤導或欺詐成份，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致使本報

告或其所載任何聲明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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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Focus Media Network Limited （「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由2004年4月開始營運，

是一間在香港及新加坡經營、規模完善的數碼戶外（「戶外」）媒體公司。我們首倡於辦公室及商業

大廈的電梯大堂設置平面顯示屏幕播放廣告的概念，並以此組成規模龐大的網絡。以我們設置數

碼平面顯示屏幕的選定地點的數量計算，本集團是香港及新加坡的最大數碼戶外媒體公司。截至

2013年9月30日，本集團已於我們的辦公室及商業大廈數碼戶外媒體網絡內超過1,030幢大廈、我們

的店內數碼戶外媒體網絡內250家連鎖零售商店及我們新試行的住宅數碼戶外媒體網絡內超過60

幢大廈設置我們的平面顯示屏幕。

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本集團設置平面顯示屏幕的選定地點數目持續增長，超過上年同期。

地區 網絡
截至2013年

9月30日止九個月
截至2012年

9月30日止九個月 變動%

香港 辦公室及商業大廈網絡 616 613 0.5%

香港 店內網絡（萬寧） 200 200 0%

香港 住宅網絡 68 無 不適用

新加坡 辦公室及商業大廈網絡 420 380 10.5%

新加坡 房屋發展局購物中心 21 21 0%

新加坡 店內網絡（屈臣氏） 50 50 0%

選定地點總數 1,375 1,264 8.8%

誠如之前在我們的2013年中期報告中所報告，本集團已奠下穩固基礎並建立基建，利用其核心資

產及資源，憑藉本集團與夥伴及廣告商的關係，透過實行本公司日期為2011年6月30日的招股章程

（「招股章程」）及我們的2011年和2012年年報所載的多項未來計劃及增長策略，本集團不斷致力拓

展其業務。

誠如之前在我們的2013年中期報告中所報告，本集團於香港的大型私人屋苑試行住宅數碼戶外媒
體網絡，並於香港試行靜態戶外廣告牌媒體解決方案。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住宅數碼戶外媒體
網絡規模較2013年第二季增長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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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於2013年9月，本集團投得尖沙咀交匯處行人隧道及中間道行人隧道（共三條行人隧道）之獨家廣告
銷售權，且其後已與香港政府訂立協議。此地下公共運輸交匯處位於香港其中一個最繁忙的遊客

區及商業區之下，連接尖沙咀港鐵站及尖東港鐵站。贏得是次投標標誌著本集團進軍營銷面向觀

眾流量極多的大型戶外媒體資產。估計每日有超過200,000人次行經該三條行人隧道。中國內地遊

客持續增長，零售銷售不斷增加，廣告商日益增加其於戶外媒體資產的投資。贏得該三條位於香

港其中一個最繁忙遊客區的行人隧道的招標無疑將讓本集團能把握廣告商的需求。相比向數十名

不同的廣告商營銷燈箱及牆身海報的傳統方式，本集團向一名廣告商出售該三條行人隧道的廣告

位，而彼等的活動已於本集團開始該招標的三年期當日展開。

同時，我們繼續致力將我們的店內數碼媒體網絡全面拓展至香港餘下超過300間萬寧連鎖零售商

店。

亦誠如之前在我們的2013年中期報告中所報告，本集團將繼續尋求與中國內地的領先媒體企業進

行可行合作及建立夥伴關係，作為本集團低成本及低風險市場進入策略的一部分，滿足廣告商對

中國內地優質媒體及廣告資產日益增加的需求，其中包括本集團與中國領先互聯網電視公司優酷

土豆股份有限公司（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代號：YOKU）、中國最大戶外LED媒體網絡鬱金香媒體、

中國最大的生活方式戶外互動數碼媒體網絡Focus Media Holdings、中國最大的休閒社交網絡豆瓣

以及中國最大的搜尋器百度（NASDAQ上市代號：BIDU）（為本集團代表）的夥伴關係。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與澳門政府旅遊局（「澳門旅遊局」）、澳門新濠天地（「新濠天地」）及新加坡聖淘
沙名勝世界（「RWS」）合作於優酷平台推出多項數碼活動。2013年舉行了澳門第廿五屆國際煙花比

賽匯演及第六十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本集團與澳門旅遊局合作於優酷推出其官方品牌電視頻

道以推廣該等盛事。2013年亦是新濠天地耗資20億港元打造的製作 — 水舞間（「水舞間」）的第三週

年。經過歷時一個月的招募過程，六名候選人（三名來自中國內地以及各有一名來自香港、澳門及

台灣）獲挑選參加水舞間探索體驗營，體驗一次畢生難忘的經歷。本集團與優酷及新濠天地合作製

作四段博客視頻短片，記錄暑期實習生如何於水舞間度過獨特精彩的一星期。此外，本集團亦與

RWS合作於優酷推出其官方全年品牌電視頻道；RWS亦於暑假推出其首部微電影《丘比特的幸福世

界》。本集團與優酷合作為RWS製作博客視頻，追尋RWS電影中角色的足跡，並為RWS推出互動迷

你網站，以讓更多用戶投入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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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財務回顧

（未經審核）以港元計
截至2013年

9月30日止九個月
截至2012年

9月30日止九個月 變動%

營業額 48,270,889 34,552,982 40%

毛利 33,176,800 23,968,204 38%

息稅折舊攤銷前盈利（附註1） 4,784,344 (14,025,728) 不適用

溢利╱（虧損）淨額 1,326,874 (17,793,724) 不適用

附註1： 息稅折舊攤銷前盈利乃指扣除融資成本、所得稅、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以股權為基礎的薪酬攤銷、分佔一間合營企

業之虧損及無形資產攤銷前之盈利。儘管息稅折舊攤銷前盈利為全球廣告及媒體行業廣泛用作經營表現、槓桿及流動

性之指標，惟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其並非經營表現之計量，不應被視為來自經營活動之現金流量淨額。本集團息稅

折舊攤銷前盈利之計算或與其他公司類似名目之計量不相同。

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本集團的營業額及毛利均較上一年同期錄得雙位數字增長。

本集團的營業額約為48,300,000港元，較上一年同期上升約40%。本集團營業額上升乃由於於年內

較早時候推出的新計劃帶來收益所致。

毛利約為33,200,000港元，較上一年同期上升約38%。毛利率維持在69%。

除本集團的營業額及毛利上升外，本集團亦就經營開支控制採取審慎態度，因此截至2013年9月30 

日止九個月的經營開支總額約為31,800,000港元，較上一年同期下降約26%。經營開支總額下降主

要由於營銷開支及以股權為基礎的薪酬減少所致。

因此，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的息稅折舊攤銷前盈利約為4,800,000港元，而上一年同期則錄得負息稅

折舊攤銷前盈利約14,000,000港元。

於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本集團錄得本公司股東應佔純利約1,300,000港元，而於截至2012

年9月30日止九個月則錄得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約17,8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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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財務回顧（續）

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派付任何股息（2012年：無）。

僱員資料

於2013年9月30日，本集團有68名僱員（2012年：74名），包括執行董事在內。於截至2013年9月30日

止九個月，總僱員成本（包括董事薪酬）約為16,800,000港元（包括股權為基礎的薪酬），而上一年同

期則約為18,900,000港元。薪酬乃參照市場標準及個別僱員的工作表現、資歷及經驗釐定。

除基本薪金外，本集團或會根據本集團的業績及僱員個人表現發放花紅。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九

個月，本集團並無向任何僱員或董事支付花紅。其他員工福利包括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及新加

坡中央公積金供款以及授出購股權。

持有之重大投資

除於附屬公司之投資外，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本集團並無於任何公司股本權益中持有任

何重大投資。

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除本公司招股章程所披露者外，本集團並無任何其他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之計劃。

有關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九個月內，本集團並無任何有關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事

項。

資產抵押

於2013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資產（2012年：無）。

或然負債

於2013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2012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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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本集團的營業額及毛利均較上一年同期錄得雙位數字增長。

• 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本集團的營業額約為48,300,000港元，相當於增加約40%。

• 本集團的毛利約為33,200,000港元，相當於增加約38%。毛利率維持在69%。

• 經營開支總額約為31,800,000港元，相當於下跌約26%。

• 本集團錄得本公司股東應佔純利約1,300,000港元，而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約17,800,000港元。

• 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每股盈利為0.4港仙，而上一年同期則錄得每股虧損5.42港仙。

• 董事會不建議就期內派付任何股息。

未經審核第三季度業績

董事會欣然提呈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截至2012年9月30日

止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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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九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13年 2012年 2013年 2012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17,766,754 11,495,708 48,270,889 34,552,982

銷售成本 (6,594,442) (3,982,087) (15,094,089) (10,584,778)

毛利 11,172,312 7,513,621 33,176,800 23,968,204

其他收入 120,779 68,877 264,524 104,497

行政開支 (10,605,713) (15,555,320) (31,783,359) (42,793,970)

經營溢利╱（虧損） 687,378 (7,972,822) 1,657,965 (18,721,269)

融資成本 (8,095) (13,613) (28,020) (45,291)

分佔一間合營企業之虧損 (67,771) — (203,272) —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611,512 (7,986,435) 1,426,673 (18,766,560)

所得稅（開支）╱抵免 3 — 826,999 (99,799) 778,229

期內溢利╱（虧損） 611,512 (7,159,436) 1,326,874 (17,988,331)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或被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貨幣滙兌差額 139,028 346,798 (280,888) 526,39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
 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750,540 (6,812,638) 1,045,986 (17,461,936)

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611,512 (7,076,425) 1,326,874 (17,793,724)

 非控股權益 — (83,011) — (194,607)

611,512 (7,159,436) 1,326,874 (17,988,331)

應佔期內全面溢利╱（虧損）
 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750,540 (6,729,627) 1,045,986 (17,267,329)

 非控股權益 — (83,011) — (194,607)

750,540 (6,812,638) 1,045,986 (17,461,93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 基本及攤薄 5 0.19港仙 (2.16)港仙 0.40港仙 (5.4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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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九個月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股本儲備 匯兌儲備
認股權證

儲備
購股權
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2011年12月31日及
 2012年1月1日的結餘（經審核） 3,280,000 274,344,873 (176,467,450) (558,858) — 2,913,880 (9,634,289) 93,878,156 — 93,878,156

截至2012年9月30日止
 九個月的權益變動
全面虧損
期內虧損 — — — — — — (17,793,724) (17,793,724) (194,607) (17,988,331)

其他全面收入
貨幣滙兌差額 — — — 526,395 — — — 526,395 — 526,395

全面虧損總額 — — — 526,395 — — (17,793,724) (17,267,329) (194,607) (17,461,936)

與擁有人的交易
購股權計劃 — — — — — 1,207,784 455,160 1,662,944 — 1,662,944

發行認股權證 — — — — 85,596 — — 85,596 — 85,596

非控股權益 — — — — — — — — 801,642 801,642

與擁有人的交易總額 — — — — 85,596 1,207,784 455,160 1,748,540 801,642 2,550,182

於2012年9月30日的結餘（未經審核） 3,280,000 274,344,873 (176,467,450) (32,463) 85,596 4,121,664 (26,972,853) 78,359,367 607,035 78,966,402

於2012年12月31日及
 2013年1月1日的結餘（經審核） 3,280,000 274,344,873 (176,467,450) 92,102 153,496 4,697,494 (36,225,527) 69,874,988 523,046 70,398,034

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
 九個月的權益變動
全面收益
期內溢利 — — — — — — 1,326,874 1,326,874 — 1,326,874
其他全面虧損
貨幣滙兌差額 — — — (280,888) — — — (280,888) — (280,888)

全面收益總額 — — — (280,888) — — 1,326,874 1,045,986 — 1,045,986

與擁有人的交易
購股權計劃 — — — — — (412,821) 689,440 276,619 — 276,619
非控股權益 — — — — — — — — (523,046) (523,046)

與擁有人的交易總額 — — — — — (412,821) 689,440 276,619 (523,046) (246,427)

於2013年9月30日的結餘
 （未經審核） 3,280,000 274,344,873 (176,467,450) (188,786) 153,496 4,284,673 (34,209,213) 71,197,593 — 71,197,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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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九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2011年1月28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

本公司登記辦事處的地址為Codan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於香港及新加坡提供戶外廣告服務。

本公司的第一上市地為聯交所創業板。

此簡明綜合第三季度財務資料已經審閱，但未經審核。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第三季度財務資料（「第三季度財務資料」）

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披露規定編製。

第三季度財務資料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截至2012年12月

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除另有指明者外，第三季度財務資料乃以港元（「港元」）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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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九個月

3. 所得稅（開支）╱抵免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13年 2012年

港元 港元

即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 —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99,799) —

 — 新加坡所得稅 — —

遞延所得稅 — 778,229

(99,799) 778,229

由於本集團結轉自過往年度的稅項虧損超過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期間的估計應課稅溢利

（2012年：相同），因此於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概無就香港及新加坡利得稅作出撥備。香港及新

加坡利得稅率分別為16.5%（2012年：16.5%）及17%（2012年：17%）。

4.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派付任何股息（2012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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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九個月

5.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

截至2013年及2012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業

績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13年 2012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虧損）（港元） 1,326,874 (17,793,724)

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 328,000,000 328,000,000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0.40港仙 (5.42)港仙

攤薄

於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由於發行在外的潛在攤薄普通股概無對每股盈利╱（虧損）造

成任何攤薄影響，故每股攤薄盈利╱（虧損）與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相同（2012年：相同）。

6. 批准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第三季度財務報表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第三季度財務資料於2013年11月11日獲董事會批准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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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或淡倉

於2013年9月30日，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

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任何該等董事或最高

行政人員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認為或視作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52條須記錄在本公司股東名冊內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所指有

關董事進行交易的標準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的好倉
於普通股的權益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於普通股
的總權益

於相關
股份的
總權益 權益總額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的百分比

黃雄基 — — 169,026,600
（附註1）

169,026,600 328,000* 169,354,600 51.63%

顏黛玉 — — — — 3,608,000* 3,608,000 1.10%

李思亮 — — — — 1,968,000* 1,968,000 0.60%

陳子華 — — — — 328,000* 328,000 0.1%

連宗正 — — — — 328,000* 328,000 0.1%

Rosenkranz Eric Jon — — — — 328,000* 328,000 0.1%

陳志強 — — — — 328,000* 328,000 0.1%

Chee Hui Ling Audrey — — — — 676,400* 676,400 0.2%

* 為個人權益

附註：

1. 該等股份直接由 iMediaHouse Asia Limited持有，iMediaHouse.com則擁有 iMediaHouse Asia Limited約65.08%權益，而黃雄

基先生（「黃先生」）擁有iMediaHouse.com約75.30%。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黃先生被視為於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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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13年9月30日，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其他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有關條文被認為或視作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在該條文所述

登記冊內的任何其他權益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有關董事進行交易的標準

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其他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及╱或淡倉

於2013年9月30日，除上述所披露的董事權益及淡倉外，下列人士（並非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

員）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

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記錄在本公司須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

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於一切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

類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的權益：

於本公司股份中的好倉

股東名稱 身份
所持股份

數目
佔本公司股權
的概約百分比

iMediaHouse Asia Limited（附註1及2）實益擁有人 169,026,600 51.53%

iMediaHouse.com Limited（附註1及2）受控法團權益 169,026,600 51.53%

Trade Grand International Limited

 （附註3及4）

實益擁有人 61,500,000 18.75%

王氏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附註3及4）

受控法團權益 61,500,000 18.75%

Catel (B.V.I.) Limited（附註3及4） 受控法團權益 61,500,000 18.75%

王氏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

 （附註3及4）

受控法團權益 61,500,000 18.75%

Flyer Wonder Limited（附註5及6） 投資經理 31,668,000 9.65%

Asia Private Credit Fund Limited

 （附註5及6）

投資經理 31,668,000 9.65%

花旗集團 於股份中擁有擔保權益的人士 32,700,000

} 9.98%
受控法團權益 64,000

Teall Nathaniel EDDS（附註7及8） 投資經理 16,600,000 5.06%

OCP Asia Limited（附註7及8） 投資經理 16,600,000 5.06%

Stuart Michael WILSON（附註7及8） 投資經理 16,600,000 5.06%

Orchard Makira Multi Strategy Master 

 Fund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16,600,000 5.06%

* 自2013年6月3日起公司名稱已 由「王氏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改為「王氏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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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附註：

1. 該等股份直接由 iMediaHouse Asia Limited（「iMHA」）持有，而 iMHA由 iMediaHouse.com（「iMH」）擁有約65.08%權益。因此，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iMH被視為於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

2. iMH及 iMHA的權益重疊。

3. 該等股份由Trade Grand International Limited（「TGIL」）直接持有，而TGIL由王氏工業（集團）有限公司（「王氏工業」）全資擁

有，而王氏工業由Catel (B.V.I.) Limited（「Catel」）全資擁有。Catel由王氏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王氏國際」）全資擁用。因此，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王氏工業、Catel及王氏國際被視為於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

4. TGIL、王氏工業、Catel及王氏國際的權益重疊。

5. 該等股份由Flyer Wonder Limited（「FWL」）直接持有，FWL由Asia Private Credit Fund Limited（「APCFL」）全資擁有。因此，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APCFL被視為於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

6. FWL及APCFL的權益重疊。

7. 該等股份由OCP Asia Limited（「OCP Asia」）直接持有，OCP Asia分別由Teall Nathaniel EDDS及Stuart Michael WILSON擁有約

33%。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Teall Nathaniel EDDS及Stuart Michael WILSON被視為於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

8. OCP Asia、 Teall Nathaniel EDDS及Stuart Michael WILSON的權益重疊。

除「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或淡倉」一節及上節所披露者外，於

2013年9月30日，概無其他人士個別及╱或共同有權行使或控制行使本公司股東大會上5%或以上

投票權並可實際指示或影響本公司的管理。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概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而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

購買或出售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合規顧問的權益

截至2013年9月30日，據本公司合規顧問信達國際融資有限公司（「信達」）告知，信達及其董事或僱

員或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其他公司的任何證券類別中擁有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

第6A.32條知會本公司的任何權益（包括認購相關證券的購股權或權利）。根據信達與本公司訂立日

期為2012年10月25日的協議，信達已就擔任本公司合規顧問收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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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競爭及利益衝突

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概無本公司董事、管理層股東或主要股東或任何彼等各自的聯繫人

士從事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的任何業務或與本集團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該等守則條款的嚴格程度不遜於創業板上市規

則第5.48至5.67條所載的買賣規定準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據本公司所知，於截至

2013年9月30日止九個月，並無任何不遵守該買賣規定準則及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的

事宜。

企業管治常規

配合及遵循企業管治原則及常規之公認標準一貫為本公司最優先原則之一。董事會認為良好的企

業管治是帶領本公司邁向成功及平衡股東、客戶及僱員之間利益之因素之一，董事會致力於持續

改善該等原則及常規之效率及有效性。

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

文（「守則條文」），惟守則條文第A.2.1條除外。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須分開，且不得由一個人同時兼任。黃雄基先生

現時身兼董事會主席及本公司行政總裁（「行政總裁」）兩職。董事會認為，本公司現時之運作架構

並無削弱董事會與管理層之間之權限與權力平衡。董事會成員憑藉其豐富經驗及出眾的才能為本

公司作出貢獻，而董事會相信，彼等能保證董事會與管理層之間的權力平衡不會受到影響。董事

會相信，由同一人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兩職可為本集團提供強勢一致之領導，而有關運作方式亦

可令本集團整體策略規劃更具效益及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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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條及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第C.3.3段成

立審核委員會，並制訂其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就委任及罷免外部核數師向董

事會提供建議；審閱財務報表並就財務申報提供重大意見；以及監管本公司之內部監控程序。審

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連宗正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Rosenkranz Eric Jon先生

及陳志強先生。

本集團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並未經本公司之核數師羅兵咸

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彼等認為中期財務資料已遵守適用會計

準則、聯交所及法律規定，且已作出充分披露。

承董事會命

Focus Media Network Limited
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黃雄基

香港，2013年11月11日

於本報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黃雄基先生、顏黛玉女士、Chee Huiling Audrey女士及李思亮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陳子華先生；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連宗正先生、Rosenkranz Eric Jon先生及陳志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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